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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医大公卫党发〔2018〕19 号 

 

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支部工作 

考评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切实加强党支部建设，进一步提高党支部工作的科学

化和规范化水平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,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

部工作条例》、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印发〈党支部规

范化建设达标创建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<党支

部规范化建设达标创建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、中共云南省

委高校工委《转发省委组织部关于高校教职工和学生党支部

规范化建设标准的通知》和学校党委组织部《关于印发昆明

医科大学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

精神为指导，坚持抓基层、打基础，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，

争创一流党建，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

充分发挥党支部推动发展、服务师生、凝聚人心、促进和谐

的作用，为建设区域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提供坚强的政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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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和组织保证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评建结合。考评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，发现

问题，持续改进，增强党支部活力，不断推进党支部规范化

建设，提升工作水平。 

（二）坚持科学规范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，党支部自评、

群众评价与组织考评相结合，规范考评工作，进一步推进党

支部工作规范化建设。 

（三）坚持注重实效。坚持立足实际，突出亮点，考核

业绩，注重实效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支部建设长效机制。 

三、考评内容 

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和学校组织工作会议精神，

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，突出政治功能，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

量进行。以年初签订责任目标书完成情况为基本要求，主要

突出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

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情况。包括推进“两学

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组织经常性学习；组织开展

“万名党员进党校”教育培训；党支部上党课；学习强国和

干部在线学习等。 

（二）党支部规范化达标建设情况。突出抓实党建工作

重点任务，包括持续推进“创建一流党支部建设”、实施“基

层党建巩固年”、严肃党的组织生活，落实“三会一课”“主

题党日”“政治生日”等制度；党员组织发展等情况。 

（三）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党建”工作情况。包括党支

部工作特色培树和凝练；党建活动阵地建设；推广使用“云

岭先锋 APP”、党建盒子等。 

（四）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。包括党支部书记履



- 3 - 

 

行抓支部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、支部委员履行职责；党

支部共建工作开展；党支部指导、支持支部所属部门（学生

班级）开展工作；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等。 

（五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。包括了解掌握师

生思想及舆情动态；开展师生民族宗教宣传教育；对存在问

题和困难的师生的帮扶；安全维稳教育等。 

（六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。主要包括上年度述职评议

考核指出问题的整改落实；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改

进的思路和措施等。 

四、考评时间 

（一）党支部的考评工作由学院党委组织实施，每年 12

月考评。 

（二）考评组由学院党委委员；各党支部书记、支部委

员；学院工会、团委负责人；党员代表组成。 

五、考评程序 

（一）听取工作汇报。各党支部书记对一年来党支部工

作作 8分钟的 PPT 汇报。 

（二）提问有关问题。对各党支部一年来的工作有关问

题作提问。 

（三）工作点评。党委点评各党支部落实责任情况。 

（四）查阅材料。按照《公共卫生学院党支部党建、思

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述职评议考核打分表》

（分为教师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，每年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

新）所列内容逐一查阅资料。 

六、评分方法 

各党支部党建、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

述职评议考核评分由以下四部分构成。 

（一）主要工作及支撑材料检查（表 A1 和 A2），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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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分,占最后得分的 50%。 

（二）各党支部书记互评（表 B），满分 100 分,占最后

得分的 15%。 

（三）学院工会主席、党员代表评分（表 C），满分 100

分,占最后得分的 15%。 

（四）学院党委委员评分（表 D），满分 100 分,占最后

得分的 20%。 

以上 2-3项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平均

分，得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。 

（五）各党支部最后得分 

A50%+B15%+C15%+D20%（最后得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）。 

七、结果运用 

（一）党支部书记年度抓党建工作情况按照“好、较好、

一般、差”确定等次，确定为“好”的不超过支部总数的 50%； 

（二）综合评价为“一般”“差”的，要进行约谈、限

期整改，情况严重的要依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严肃问

责。如未有综合评价为“一般”“差”的支部，排名末位者

即定为后进支部，在次年认真制定整改方案进行整改。 

 

 

 中共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12 月 30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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